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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設施配置與施工 
4.1 面積需求 
建築物提供作為污水處理設施設置之面積除應足供污水處理設施本

體及相關機械設備、管路所需外，並應方便操作與清理維護時人員

與車輛進出、器具搬運等使用。 
 

4.2 高度需求 
設置於建築物內部之污水處理設施，其設置場所之淨高度至少應二

公尺以上；污水處理設施本體上方淨高至少應一公尺以上。 

說明: 
1.污水處理設施本體全部位於地面上者，為如圖 4-1 所示，其中

H≧h＋A，A≧100公分。此為保持人孔蓋開啟後有足夠空間進

行檢修工作。 
 

固定物

樓地
板面

(處理設施本體)

A

H

h

 
圖 4-1 全部位於地面上之處理設施 

 
2.污水處理設施本體部分位於地面上，部分位於地面下者，為如圖 
4-2 所示，其中H≧200公分且A≧100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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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 部分位於地面上，部分位於地面下之處理設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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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污水處理設施本體全部位於地面下者，為如圖 4-3 所示，其樓

地板上方之總高度至少應二公尺以上，（H≧200公分）。 
 

樓地板

(處理設施本體)

H

h

 
圖 4-3 全部位於地面下之處理設施 
 

4.3 污泥抽除所需空間及頻率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如污泥之清理作業應以污泥車進入抽除者，留設可

供污泥車出入及迴轉之適當空間。污泥抽除頻率至少應每半年抽除一

次。 
 
4.4 進流污水之規定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進流污水應符合以下規定: 
(1)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進流污水應包括廁所污水及生活雜排水。 
(2)污水如有數個管路匯集時，得設置污水井匯集後排入污水處理設

施，必要時得裝設抽水泵，將污水輸送入處理設施中。 
(3)前款污水井應與給水系統保持適當距離，不得影響給水之衛生安

全。 
(4)污水管路、污水井等皆應採封閉式，並與雨水管渠分開。 

說明: 
1.依據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六條之規定:「...建築物污水處

理設施，指處理建築物內人類活動所產生之人體排泄物及其它生

活污水之設施」。由於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係利用生物分解之功

能，將污水中所含有之污染成分分解處理，依據污水處理設施之

規範，特定規模之建築物，其污水處理設施具一定之處理容量，

若雨水未與污水管分流，或經由地面逕流進入處理設施，將可能

造成處理設施之容量不足，無法發揮適當之處理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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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築物之排水於進入污水處理設施者若含有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
設備篇第三十九條所述之物體、成份等有害排水系統或公共下水

道之操作者，應依3.2之規定設置適當之前處理設施。此外另應

設置適當防護設施，防止雜物未經適當攔截措施而進入處理系

統，影響處理設施之正常操作。 
 
 
4.5 儀控、電氣與機械設備之設置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有關儀控、電氣與機械設備之設置，應依下列

規定： 
(1)所有儀控設備均應完全防水絕緣。 
(2)各項機械設備之開啟、關閉得採自動控制，但應同時具手動控

制之功能。控制系統應設置於人員易於觀察記錄之場所，且應

設有如燈光、聲響等警報裝置。 
(3)各項馬達、泵浦等動力機械設備設置於污水處理設施本體外部

者，應裝置於固定基座上，底座與基座間應裝有防震設施，使

運轉時不致有不正常震動及雜音。 
(4)應設置獨立專用電表。 
(5)其它為機械設備製造廠商所提示之設置及使用規範。 

說明: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應經常維持運轉以保障處理功能，故應設置獨

立專用電表以供查核依據。 
 
4.6 人孔裝置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槽體應備有直徑45公分以上之人孔裝置，

若每日平均污水流量達100立方公尺以上時，則人孔直徑應為60公
分以上以利檢查維修作業之進行。 
 
4.7 現場施工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置施工前應先調查施工位置之地下及地上

物，若有礙工程進行，應預先清除。現場施工時應做好必要之安全

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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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預定地，規劃設計階段應先調查施工地點是

否有地下管線、電纜等設施或其他有礙工程進行之物件。施工前

應將所有地上物及地下物清除乾淨，以利後續施工。土方開挖若

超過1.5公尺以上深度，應依勞工安全衛生作業規定，施工時應

有專人於坑外監工，同時應作好相關警告設施。棄置土方應置於

合法地點丟棄，運送途中應作好適當護蓋，勿使沿途掉落。 
 
4.8 基礎強度 
建築物設置污水處理設施時應對於設置場地之地盤狀況、地下水狀

況等作調查鑑定，確認其強度可承受污水處理設施滿水時之重力負

荷，並使基礎不致沉下，槽體不致移位、上浮或變形。 
說明: 
地下湧水時，基盤重量應至少能克服浮力: 
槽體含水重量＋槽體上方覆土重＋基盤重量＞槽體浮力 
 
4.9 連續基礎 
污水處理設施本體為二件以上分離組成時，應為連續基礎或採必要

措施以防止地盤下陷時造成槽間相對位置之變動。 
 
4.10 載重負荷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槽體應對於各種可能承受之負荷作結構上安

全性之考量，其應考慮之事項應包括: 
(1)自身槽重。 
(2)水壓、土壓所產生之外壓。 
(3)地下水之浮力。 
(4)槽體上之建築物或其它載重。 
(5)停車場之車輛及其它載重負荷。 
說明： 
污水處理設施上方作停車場等載重使用時，應由基礎磐設立支

柱，上方有RC板層，使外力不致直接加於處理設施上。 
4.10.1 載重標示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上方有承受載重之可能時應於適當位置作明顯

標示，說明可承受載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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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1 管路施工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進行管路施工時，應依以下各規定進行: 
(1)污水管路應以耐蝕材料，且其顏色應與其它管線有明顯區別，

顏色之規定請參閱中華民國國家標準(CNS)。 
(2)污水輸送管線如採重力流方式，若管徑為75mm以下，坡度不得

低於1/50；管徑若超過75mm，坡度不得小於1/100，以使污

水流動順暢，並避免沉積堵塞。 
(3)配管完成後應進行水壓試驗，本項試驗得依現場狀況分層、分

段或全部同時進行。 
(a)全部試驗時，除最高開口外，應將所有開口密封，自最高

開口灌水至滿溢為止。 
(b)分段試驗時，應將該段內除最高開口外之所有開口密封，

並灌水使該段內管路最高接頭處有三‧三公尺以上之水

壓。 
(c)分層試驗時，應採用重疊試驗，使管路任一點均能受到

三‧三公尺以上之水壓。 
說明: 
污水管線易因污水中成分或潮濕環境，引起腐蝕。同時因常處於

地下維修不便，故應使用耐蝕之材料，以減少維修次數及費用。

同時污水管線之顏色應與其他管線應有明顯區別，防止施工誤

接。 
 
4.12 防止滲漏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槽底及四週均應作防漏處理，安裝完成後應

在滿水狀態下保持48小時以上而無滲漏現象者。 
說明: 
滲漏試驗時應以清水測試為主，槽體灌注清水時應緩慢同時留意

槽體之變形，滿水位後應保持48小時以上，並作明顯記號標示水

位以量測槽體是否滲漏。 
 
4.13 防潮措施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所有電氣及儀控設備，均應符合相關法令規

定；自立型控制盤、壁掛式控制盤應位於乾燥且無淹水之處，且採

用防潮型設計；所有電氣設備均應有接地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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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4 設備安裝及檢查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於設備安裝完成後，應核對槽體尺寸及各項機

械設備之規格、功能是否與設計資料符合及安裝位置是否正確。 
說明： 
為確保結構安全及設備之得以正常使用應於設置後對槽體、設備及配

管情況進行檢查以利及時修正。 
 
4.15 水平維持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安裝後應檢查基礎水平及槽體水平，並維持各

處理單元間適當之相對水位差，以確保污水順利流動。 
說明: 
污水處理設施於現場製作者，管路或各項溢流堰均應量測水平。

預鑄型產品於工廠組裝完成後現場安裝時應量測人孔水平作為安

裝依據。 
 
4.16  
電氣設備安裝完成接線後，應經檢查接地設備、漏電測試以及相位

檢查，無誤後始可送電測試。 
說明:  
電氣設備安裝完成接線後，應先檢查接地線與接地設備接線是否

合乎標準，各設備檢查接線及電源之相位後才可送電，惟前項之

檢查測試工作應由有經驗之電氣人員負責。 
 
4.17 試車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於設備安裝完成後，應進行各設備單機試運轉

測試，確認功能無誤後始得以進行整體性試車 
 
4.17.1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於清水試車時，應檢查各項控制系統、動力系

統、監測是否得以正常操作； 
(1)控制系統應包括液位控制、流量控制或其它為控制處理設施操

作條件所設置之各項控制設備。 
(2)動力系統應包括攔污柵、泵浦、攪拌設備、曝氣設備等或其它

各項動力傳送設備。 
(3)監測系統應包括pH監測、溶氧監測等或其它為顯示操作處理狀

況所設置之各項監測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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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測試各項控制設備如液位控制等，於設備清水測試時即應依設計條件，反

覆測試，確保功能符合應求。 
 
4.17.2 
泵浦應注滿清水後始得作試車運轉。 
說明:泵浦於試車前應灌注滿清水，避免空車運轉，其各項冷卻設

施如強制送風裝置或軸封冷卻水，均應接妥後方可試車，防止因

過熱致設備損壞。 
 
4.17.3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於試運轉時應檢查負載電流，設備震動、噪

音、溫度上升等項目。 
說明：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於試運轉時應檢查馬達負載電流是否正常，

是否有異常噪音或震動產生，同時應檢查設備溫度是否過高等異

常現象。 
 
4.18 安全措施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，應備有適當安全措施如以下所示: 
(1)應有適當照明設備和緊急照明裝置。 
(2)傳動設備如鍊條或皮帶等，皆應裝置於護罩內。 
(3)電氣設備應裝設接地線設施，接地線大小以及安裝方式應符合

電業法之規定。 
(4)電動機線路之開關設備，應為經商品檢驗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之

產品，且容量大小應符合規定。 
(5)設於地下室時應有抽水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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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安全衛生管理 
5.1 臭味預防 
污水處理設施若為設置於氣密式之隔間內者，應有適當之換氣防臭

設備；若非設置於氣密式之隔間內者，其設施本體除必要之人孔

外，皆應為封閉式，除應有封閉式之空間貯存攔污柵所攔截污物以

避免惡臭外，為使槽內所產生各種氣體得以排放，應設置適當通氣

管，通氣管之設置應依下列規定: 
(1)管徑不得小於排水管徑之半，且不得小於3公分。 
(2)通氣管下方開口位置至少應高於液面10公分以上，以避免浮渣

生成時液位上昇造成堵塞。 
(3)通氣管應直達建築物的屋頂，伸出屋面15公分以上，並應裝設

防止飛虫、異物進入的措施。 
(4)通氣管若無法將臭氣順利排出者，得設置足夠吸力之抽風機，

適時將產生之臭氣抽除，該抽氣風機應為防爆型。 

 
5.2 噪音之預防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非設置於氣密式空間內者應採適當措施以預防

噪音: 
(1)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包括曝氣設備、送風及泵浦等機械設備及

污泥移除等，皆應設置完善之噪音預防措施。 
(2)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若採用鼓風機為曝氣設備者，應選用低噪

音之鼓風機，並應裝置防音罩以防運轉時之噪音。 
(3)曝氣送風時，應設風量調節裝置，並將多餘之空氣量導入放流

槽中，不得逕排出槽外產生氣爆。 

 
5.3 使用手冊 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應附使用手冊，詳細說明下列事項: 
(1)污水處理設施之處理流程及功能。 
(2)基本操作程序。 
(3)定期檢查事項及檢查要領。 
(4)定期清理維護事項及清理維護要領。 
(5)維護管理專業資格。 
(6)其他應注意及禁止事項。 
本項使用手冊應以中文書寫，並附必要之圖面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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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 污水處理功能說明 
污水處理功能說明至少應包括處理容量之範圍、處理流程說明及生

化需氧量(BOD)、懸浮固體(SS)等之去除功能。 
 
5.3.2 基本操作程序說明 
基本操作程序說明至少應包括啟動運轉步驟、正常運轉步驟、禁止

事項、暫停操作及恢復之時機步驟、異常之判斷與處置措施、故障

排除方法與緊急處置措施等。 
前項緊急處置措施應包括如斷電、機械故障、管路阻塞破損或水量

突增造成污水溢流等狀況時，為避免公共安全衛生之危害，應採取

緊急排放，暫時貯留或其它適當之處置措施。 
 


